
新文科背景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

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探析
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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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
◎柴格红 瞿子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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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法治 中 国建设的重要

一环
，
在新文科背景下 ， 涉外法治人才 的 欠缺是我 国现

阶段面 临 的 突 出 问题
，
而且西部地 区 涉外法治人才 的稀

缺性更为严重 。 当 前西部地 区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中存在

发展不均衡 、 法学教育模式趋同 、 培养计划 无法满足实

践需要 、 割裂培养与服务地方发展、 培养费 用过快上涨

等 问题。 针对上述问题
，
本文认为 可以从地方政府与社

会统筹布局 、 高校开展教育管理以及教师从事一线教学

？ 本文 系 ２０ １ ８ 年度 国家级外 国 文教专家项 目
“ ‘

一带一路
’

法律研 究 与 运用
”

的 阶段性 成果 （ 项 目 编 号 ：
ＤＬ２０ １ ８００８０ ） 。 ２０２２ 年兰 州 大 学教 育教 学 改 革斫 究 项 目

“

西部 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析
”

研 究成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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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 州 大学法 学院 副教授 ，
国 际 法 学 学科 组 负责人 ？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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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 大 学法学 院硕士研究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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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维度出发予 以 改进和完善。 在新文科建设 实践 中 ，

兰 州 大 学通

过开展本研贯通人才培养计 划 、 创 新 国 际法 学科培养计 划安排、

挖掘 区位优势的独特价值 、 开展 多 元化 国 内 外交流与 实践教学 以

及积极参与 国 际法相关竞赛活动等途径 ，
对这一 问题的解决进行

了
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 。

关键词 ： 习 近平法治思想
；
法治 中 国建设

；
新文科建设

；
西

部地 区
；
涉外法治人才培养

一

、 问题的提出

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１ ６ 日 至 １ ７ 日
，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

北京召开 。 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 中的指导

地位 ，
这是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又

—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。 习近平法治思想 内涵丰富 、 论述深

刻 、 逻辑严密 、 系统完备 ， 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 国化的最新

成果 ，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，
回答了 中 国如何

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 在经济全球

化时代如何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重要问题 。
〔

１
〕 习近

平总书记强调
，

“

要坚持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
”

。 涉外法

治人才的培养作为进一步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途径和抓手
，
是习

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 ， 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。 在此之

后 ， 中央又频繁强调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。 中共中央印发的

《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（
２０２０

－

２０２５ 年 ） 》 中多次提到与涉外法治

人才相关的内容
，
其中明确指出要

“

推动建设一支高素质涉外法

［
１

〕
邱水平

： 《 习 近平 法 治 思想 的鲜 明 理论特质 》 ， 载 《光 明 日 报 ＞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

９ 日
，
第 １ １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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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服务队伍
”

，
以及

“

加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力度
，
创新涉外法

治人才培养模式
”

等 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一只髙素质的法治人才队

伍 ， 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中 已经证明 ，
法治人才队伍是快速

提升我国整体法治水平的重要保障 。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

大变局
，
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因部分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遭

受冲击 ，
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危及全人类的生命健康 。 在这一特殊

的历史背景下 ， 中国正努力依靠
“

引进来
”“

走出去
”

的双向开

放政策深度融人国内 国际双循环 。 随着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力度

的不断加大
，
在投资国当地发生的法律纠纷数量也不断攀升 。 纠

纷产生后如何解决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公民 、 企业和 国家的合法

权益 ，
对我们国 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同样是一个无法逃避的

问题 。

西部地区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同样刻不容缓 。 由于西部地

区一直以来深处内陆 ，
经济发展增速与发展质量显著落后于东部

地区 。 国家 自上世纪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，
不断通过政策

手段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，
尤其是
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倡议的提出
， 为

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， 对于增强西部地区 自 我发展能

力 、 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挥重要作用⑴ 。 自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倡议提出 以来 ， 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 ， 西部地区

获得了直接通过陆路与中亚乃至于欧洲和非洲 国家进行贸易投资

的机会 。 现阶段 ，
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与许多重要节点均位于

西部地区
， 为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。 西部地区

〔
１

〕人 民财评 ： 《 以 共建
“
一带 一路

”

为 引 领 ， 打造 内 陆开发开放枢纽 ＞ ，
载 人 民

网 ：
ｈｔｔｐ ：／／ｏｐ ｉｎｉｏｎ，

ｐ
ｅｏｐｌｅ ． ｃｏｎＬ ｃｎ／ｎ ｌ／２０２０／０５ １ ８／ｃ４２７４５６

－

３ ｌ ７ ｌ ３０４４ ． ｈｔｍｌ
， 最 后 访 问

曰 期
：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５ 曰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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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从过去人们观念里偏远、 闭塞的地域成为了大力推行开放 ，
拥

抱国际市场的前沿阵地 。

伴随着这一转变而产生的问题就是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

严重不足 。 在此之前 ，
大学生毕业后普遍前往东部地区就业早已

多次成为焦点话题 。 在大量优秀人才流向东部这一趋势短期 内无

法逆转的大背景下 ，
西部地区如何科学有效可持续地培养出一大

批社会紧迫需要 、 德才兼备的涉外法治人才 。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

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相对较弱 ，
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 ；

高校在

办学层次、 预算经费 、 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
；
教师的教学理

念和模式偏向保守等 。 对比西部地区在承接大量国际投资与贸易

后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下 ，
西部地区文化教育领域的

薄弱和观念陈旧 已经构成了阻碍经济进一步髙质量发展的瓶颈 ，

唯有当下勇于大破大立、 迎头赶上 ， 培养一批优秀且愿意扎根西

部的涉外法治人才方能解决这一问题。

近年来 ，
不断有学者提 出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建议。

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
， 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启 动

“

六卓越一拔尖
”

计划

２ ．０
，
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〇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

， 新文科建设工作

组在山东大学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并发布 《新文科建设宣

言》 。 根据 《新文科建设宣言 》 提出 的分类推进理念 ，
法学教育

要以
“

强化价值引领
” “

社会需求导向
” “

学科专业融合
”“

实践

培养人才
”

为基本遵循 ，

［
１

〕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更是新文科

建设中 的一大挑战 。 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院士多次谈到兰州大学

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思考 ， 这也给了兰

〔 １
〕 杨雅妮 ： 《新文科建设 背景下法 学教育 的 变 革 》 ， 载 《新文科教育研 究 》 ２０２ １

年第 ２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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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大学法学皖如何在西部地区另辟蹊径地开展新文科建设 ， 培养

涉外法治人才以相应的启示 。 兰州大学作为黑河一腾冲线以西的

唯一一所部属重点大学 ，
法学专业为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

点 ， 同时也是甘肃省重点学科 ，
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

学术号召力
， 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出谋划策是兰州

大学法学院应承担的责任 。 兰州大学法学院在新文科建设实践中

对过往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不仅对于西部地区其他

高校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，
而且对于全国范围 内传统

法学教育的变革也有一定的益处 。

二
、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狀

在分析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状时 ， 离不开对全国整

体情况的把握 。
以涉外律师行业为例 ，

２０ １６ 年司法部出 台 了 《关

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 》 ，
这为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制

度和机制 ，
拓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 ，

培养合格涉外法律服务人才

发展指明 了方向 。 此后
，
司法部也曾于 ２０ １９ 年公布了全国千

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 ，
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服务提供了便利 。 但是

据统计 ，
该份人才名单 中共有 ９８５ 名涉外律师

， 其 中西部地区

［ 即传统意义上的西部 １２ 省 （ 自 治区 、 直辖市 ） ，
包括重庆 、 四

川 、 云南 、 贵州 、 西藏 、 陕西 、 甘肃 、 青海 、 新疆、 宁夏、 内蒙

古和广西 ］ 的涉外律师人数占比仅占全国总人数的 １ ６ ． ７％
， 若再

从中去除四川 、 陕西 、 云南这三个西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省

份 ， 余下 ９ 省 （ 自治区 、 直辖市 ） 的涉外律师人数仅 占全国总人

［
１

〕 宋婷 ： 《高素 质 涉 外法律厫务人 才 培养刻 不容 缓 ＞ ，
载 中 国 社会科 学 网 ：

ｈｔ
－

ｔｐ ：／／ｗｗｗ． ｃｓｓｎ ． ｙ
ｚ
ｙ
ｗ／２０２００６／ ｔ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＿ 

５ １４９ １９４ ． ｓｈｔｍｌ
，
最 后 访 问 日 期 ：
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５ 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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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６ ． ９％ 。

〔
》

〕 由此可见 ，
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缺乏较之全

国整体情况尤甚。 部分西部省份在全省范围 内也仅有几名专业的

涉外律师 。

此外 ，
还有数据显示 ，

全国涉外律师不足万人 ， 仅占律师总

数的约 １ ． ８％
，
这使得我国 国籍的候选人在国际职位竞争中 明显

处于劣势 。 近年来 ，
高端法律人才在竞聘联合国秘书处公开招聘

的法律职位时竞争力不足 ， 外语水平和国际阅历成为成功竞聘的

瓶颈。 中国人在 国际组织 内获得法律实习 和历练的机会相对匮

乏
，
能够参与竞选法官和竞聘重要法律岗位的人才更是稀缺 。

〔
２

〕

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储备是显著不足的 ，
而西部地区则更

为紧迫 。 只有足够多优秀的涉外法治人才加入到法律职业共同体

的队伍 ，
才能为我国企业出海更好地保驾护航 ，

才能为更好地维

护中国的主权 、 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。 而法治人

才的培养则属于高等院校的职责 ，
以大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

扮演者为国家培育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高素质人才承担

了重要的责任 。 可以说 ， 在培养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这
一 问题

上
， 大学 ，

尤其是高水平双一流大学责无旁贷 。 但是对于这
一问

题
，
西部地区的高校同样落于下风。

根据教育部统计 ，
改革开放以来 ， 中国法学院系从 ６ 所发展

到 ６３４ 所 ，
法学专业在校学生从不到 １０００ 人发展至 ６０ 多万人

，

〔
１

］参见 司 法部 ：＜ 司 法部公布全 国 千名 涉外律师人才 名 单 ＞ ，
载 司 法部 官 网 ：

ｈｔ
－

ｔ
ｐ ：／／ｗｗｗ ． ｍｏ

ｊ
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

ｇ
ｏｖｅｍｍｅｍ

？ｊ＞ｕｂＵｃ／ｃ（ｍｔｅｎｔ／２０ １９
－

０３／２ １／
ｇｇｇ

ｓ
＿

２３ １０６７ ． ｈｔｍｌ
，
最后

访 问 日 期 ：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曰 。

［
２

］ 黄 惠康 ： 《从战略高度推进高 素 质 涉 外 法律人才 队伍建设 ＞ ， 载 《 国 际 法研

究 ＞２０２０ 年 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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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研究生从 １００ 余人发展到 ４ 万多人 ， 法学博士达到 ３６ １４

人 〔
１

〕

。 教育部 、 中央政法委曾于 ２０ １２ 年共同发文批准中 国政法

大学 、 复旦大学 、 山东大学 、 武汉大学等 ２２ 所高校为涉外法律

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， 其 中位于西部地区的髙校包括西南政法大

学 、 西安交通大学以及西北政法大学 。 目前 ，
全国高校中开设专

门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专项课程的主要为顶尖大学法学院以及政

法院校 、 财经院校等专业对 口 院校
，
例如华东政法大学开设的法

学 （涉外卓越商事法律人才实验班 ） 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办的

法学 （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 ） 等 ，
且大多位于经济发

达地区 。
２０２０ 年初 ，

教育部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 《关于实施法律

硕士专业学位 （涉外律师 ） 研究生培养项 目 的通知》 ， 在 １ ５ 所高

校开展法律硕士 （涉外律师 ） 的培养 。 在具体的高校名单上
，
西

部地区仅西南政法大学与西北政法大学入列 。 上述这些措施为我

国在过去十年 中 良好地处理各类涉外法律事务做出 了 巨大的贡

献 ， 但难免也存在
一些政策制定之初难以设想的问题 。 下面将具

体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表现出 的突出 问题提出

相应的应对之策 ，
以供将来政策修订时参考 。

三 、 当前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问题

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虽然在过程和结果两方面上都取得

了非凡的成就
，
但难免也存在一些不足 。 新文科建设的 目标就是

在认清现有不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完善 。 总体来看 ，
当下我 国涉

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存在如下问题 ：

［ １
〕 张力 、 丁 丽柏 ： 《论西 部 地 区 涉 外 法律人 才 的 培养 ＞ ，

载 《 贵 州 社会 科 学 》

２０２０ 年 第 ９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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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―

） 东西部錄不均衡

教育水平的不均衡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必然后果 。 我 国现有

的绝大多数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高校都位于沿海经济发达地

区
，
这并非单纯由于发达地区髙校的老师眼界开阔 ，

国际化思维

活跃 ，
而是与当地繁荣的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等因素密不可分 。 过

去我国与美国 、 欧盟等西方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较为频繁 ，
但

随着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建设朝纵深推进 ， 现阶段我 国在 中亚、 东南

亚、 中东等地的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多 ，
在与中亚 、 东南亚接壤的

西部地区大兴涉外法学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。 甘肃政法大学校长李

玉基教授就曾指出 中西部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定位于服务高校所在

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， 由于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地域性 、

应用性特征明显 ， 但国际视野不足 ，
难以适应
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建设

的内在需要 。 因此 ，
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，

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

新时代背景下 ，
在法学教育领域缩小东西部的发展鸿沟 ， 促进教

育公平和发展均衡显得尤为重要 。

（二 ） 法学教育模式趋同

尽管 目前国 内法律院系有近 ７００ 所
，
但在课程设计及教学方

法上并无太大差别 。

一些法律院校虽然开设了若干门名称不同的

课程 ， 但这些课程讲授的内容实质上是相同的 。 这
一问题表面上

是开设不同课程的教师之间疏于沟通 、 教学秩序混乱 ， 实质上则

表明学校对教学 目标 、 教学内容把握不清 ，
开设课程流于形式而

不重视不同课程之间的系统关系 。
［

１
〕 全国各地大学的法学教育

首先都要遵守教育部的规定 ，
对法学主干课进行讲授 ， 但如果不

〔
１

〕 许身健 ： 《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之反思 与 重塑 》 ， 载 《 交 大法学 ＞２０ １ ６

年 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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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地区 、 不同类型的高校没有 自 己 的侧重点 、 没有独特的优势 ，

则显然是对学生的一种不负责任 。 以西部地区的高校为例 ， 即应

当开设介绍相邻国家的法律文化和外国语言的课程供部分对此感

兴趣的学生选修 ， 同时还可以聘请相邻国家法学机构的专家讲授

与该国有关的国际经贸规则 、 国际仲裁等课程 ，
并基于实践案例

建立数据库 ， 在分析讲解案例的过程中 ， 帮助学生提升法学应用

性 、 实践性和复合性的全方面发展 ，

〔
１

〕 从而通过此类举措开展

有地域特色的法学教育 。

（三 ） 培养计划无法满足实践需要

２０ １ ８ 年 ， 教育部发布实行的 《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

标准》 对法学本科核心课程进行了重大改革 ， 将过去的十六门法

学专业核心主干课程更改为
“

１０＋Ｘ
”

的分类设置模式 ，
而在这

一变更中 ，
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课程从必修变为了选修 。 杜焕

芳教授对此即认为这有可能造成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密不可分的

国际私法课程和国际经济法课程被边缘化 ， 并将深刻影响法学专

业学生的国际视野和知识结构 ，
对其将来从事涉外法律服务十分

不利 。
〔
２ 〕 这样的担优并不是空穴来风 ，

事实上
，
自上述标准发

布后 ， 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
一些国 内知名髙校已经修改了培养计

划
，
明确了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选修地位 。 这

一举措的负面

效果可能在短期内不会全面展现 ， 但从长远来看 ，
这对于淡化国

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在高校教学层面的地位 ，
弱化学生国际法思

维的培养乃至于影响学生法律英语水平都存在潜在的风险 。 因

〔 １
〕张力 、 丁 丽柏 ： 《论西部 地 区 涉 外 法律人 才 的 培养 ＞ ，

载 《 责 州 杜会科学 》

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。

〔
２

〕 杜炔芳 ： 《 涉外法 治专业人才培养 的顶层设计及实现路径 ＞ ，
载 《 中 国 大 学教

学 》 ２０２０ 年 第 ６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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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， 仍建议着力于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西部髙校继续将上述课程

列为必修课程。 本科阶段的学习是培养和塑造国际法治理念的黄

金时期
，

也是涉外法治人才职业道路的起点 ，
只有打牢基础才能

为 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石 ，
而高等院校所应当承担的就是为学生尽

力提供这样的环境 。

除去上述培养计划的改变 ， 涉外法治人才所要解决的工作本

就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
， 单纯依靠学校所学习 的理论知识

显然也难以在毕业后短时间 内胜任工作要求 ，
因此学校有必要为

学生提供积累实务经验的途径 。 涉外法治人才仅掌握法学理论知

识是不够的 ，
还需要通过法律实务课程来培养 、 锻炼语言表达能

力 、 逻辑分析能力 、 文书写作能力 ，
但是我国高校法学院对开设

涉外法律实务课程重视不够 ， 涉外法律实践模拟的安排不足 。
〔

１ 〕

长期以来各高校 自 主举办以及由 国 内各学会等举办的模拟法庭 、

模拟仲裁比赛等大多是以国 内案件作为背景 ， 真正以培养涉外法

治人才为 目 的而举办的以涉外案件作为题 目 的法律专业比赛并不

多见 。 同时 ， 部分西部院校对于此类模拟法庭比赛的重视程度远

远不够 ，
这都使得学生在实践能力上存在短板 ， 并最终在能力上

得到反映 。

（四 ） 割裂培养与服务地方发展

这一问题对于西部高校来说尤为突 出 。 培育一个优秀的涉外

法治人才并不容易 ，
西部地区的经济 、 政策 、 环境等因素往往导

致人才毕业后不会选择留在当地就业 ，
而是前往发达地区寻找更

好的机会 。 这
一点对于国家整体层面来说或许尚无太大影响 ， 但

〔
１

〕
王群 、 武姣 ： 《

“
一 带 一路

”

法律外 交视 角 下 高校 涉 外法律人才培养机制探

究 》 ，
载 《 黑龙 江高教研 究 ＞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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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才流失 。 在这一点上 ， 经济

发达地区已经为西部地区做好了榜样 ， 例如江苏省司法厅就牵头

协调建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境外培养机制 ，
研究制定涉外律师领

军人才 、 优秀人才和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， 定期选派本省优秀律师

赴相关国家学习 、 培训 、 考察以及开展服务 。
⑴ 如果不能为人

才营造归属感
，
忽视人才培养的 目 的在于推动并服务当地发展

，

则难免在实际生活中给人以落差 。 因此 ，
学校和当地政府应向涉

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给予包括就业 、 住房 、 落户等环节在内 的政策

扶持以及提供包括培训 、 研修等的职业发展支持 ，
这对于人才毕

业后留在当地工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。 可惜 目前西部地区

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 。

（五 ） 警惕培养费用过快上涨

包含学费在内的培养费用的过快上涨虽然在眼下尚不是一个

普遍的问题 ， 但仍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。 有一种现存的误区

认为只要把学生送到国外学习一段时间 ， 自然就会掌握当地的外

语和法律知识
，
更有甚者将上述的一段时间缩短为一个学期 的交

换留学抑或是暑期访学项 目 。 诚然 ，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和法律氛

围中可以让人更快地适应并极大地提高语言和法律能力
，
但这并

非必不可少。 过度强调海外经历的后果就是加速涉外法治人才培

养的小圈子化 。 理性地说 ，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与其他国家紧缺的

人才培养计划相 比 ， 在 目 的和手段上别无二致
，
区别仅在于培养

的过程和方法 ，
人为地将法学学科的大门紧闭不仅违背了教育公

平的原则
，
更有违基本的职业伦理 。 我 国 的高等院校应当创新人

〔
１

〕 倪方 方 ： 《助 力
“
一 带 一路

”

！
江 苏实施 涉外 法律服务发展 三年行 动 ＞ ，

载 新

浪 网ｈｔｔｐ
ｓ

：／／ｋ ． ｓｉｎａ ＊ ｃｎ／ａｒｔｉｄｅ
＿

２０５６３４６６５０
＿

７ ａ９ １ ５ｃ ｌ ａ０２０００
ｙ
９ｚ ｌ ． ｈｔｍｌ

， 最 后 访 问 日 期 ：
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５ 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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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培养模式 ，
向着更加公平普惠的 目标迈进

，
不应当让教育陷入

垄断 ，
学生沦为商品的现象出现 。

四 、 对西部地区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建议

以上就是当前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 中频现的问

题。 这些问题中有些可以依靠西部各省市地方政府以及在地髙校

协力解决
， 但对于另

一些重点问题地方所能进行的尝试就极为有

限
，
只能呼吁中央尽快就该问题展开研究 。 下面将针对上述具体

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
，
以期我国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未来能

够得到改进。

（

一

） 錢方政府与社会统筹布局出发

１ ． 坚定政 治立场 ， 维护 国家利 益

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， 部分外 国媒体故意抹黑我 国 防控政

策 ，
使得我国国际形象受损 。 但与此同时 ， 从法律角度上讲 ， 我

国缺乏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为我国进行正面宣传的杰 出人才 。 相

反
，

一些人企图危害国家主权、 安全和发展利益。 因此 ，
无论何

时 ，
我国始终应当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。 涉外法治人才扮演

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国际形象 ，
因此在进行涉外法治

人才培养过程时 ，

一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。 这一点

要求法学教师在授课和法律技能培养过程中加强课程思政的建

设
，
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 ，

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

刻内涵 ，
通过形式多样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等途径深化法治信仰

教育 ， 使涉外法治人才具有
“

国 际视野、 家 国情怀
”

并 内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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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心 。
⑴

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所追求的 目标是
“

德才兼备
”

，
而其中道

德是作为基础存在的 。

“

德
”

要求涉外法治人才以建设社会主义

法治国家为己任 ， 怀有建设法治中 国的坚定信念 ， 具有强烈的爱

国情怀与人文精神 ， 始终将公平正义作为 自 己 的终身追求 ， 具有

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 自 己应有力量的时代使命感 ， 具有维护 国家

主权与国家利益的 国家责任感与正义感 。
〔
２

〕 涉外法治建设离不

开一批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 、 将圉家发展与个人奋斗

紧密融合的新时代新青年 ，
所有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教

师在培养时应帮助广大学生系好人生
“

第一颗扣子＇

２ ． 强化培养过程 与 服务地方发展之 间 的联 系

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，
为当地培养涉外法治人才

， 其重要性显

然高于单纯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。 若不能将这些人才留在当地 ， 即

使培养得再好 ，
也只能是

“

为他人作嫁衣裳
”

。 因此
， 各地教育

主管部门应协同其他部门强化髙校培养过程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

系 。 具体而言 ，
该部分又包括下面几个方面。

首先 ，
应积极落实涉外法治人才在高校所在地就业的奖励和

照顾政策 ，
例如甘肃省通过选拔并对

“

陇原人才
”

进行认定等途

径完善对人才的经济支持 ， 使人才在择业时免去后顾之忧 ， 并且

能够感受到当地的亲切感 。 具有中髙级职称 、 取得博士学位或拥

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涉外法治人才在 申请此类认定时同样应作为服

〔 １
〕 林嘉 ： 《 新 时 代 涉 外 法 治 人 才 的 培 养 ＞ ，

载 中 国 法 学 会 官 网
：

ｈｔｔｐｓ ：／／

ｗｗｗ ． ｃｈｉｎａｉａｗ． ｏｒ
ｇ

． ｃｎ／ｐｏｒｔａＩ／ａｒｔｉｃｌｅ／ ｉｎｄｅｘ／ ｉｄ／ １ ９６５ １ ． ｈｔｍｌ
，
最后 访 问 曰 期

：
２０２２年８月

１ ５ 日 。

（
２

］
徐伟功 ： 《 我 国 涉外 法治 人才培养 的标准研究 》 ，

载 《新文科教 育研 究 》 ２０２ １

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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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地方发展的紧缺人才获得优先资格 。

其次
，
还应通过各种形式鼓励涉外法治人才运用专业技能为

当地发展贡献智慧 ， 就如甘肃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马建东教授呼吁

的那样 ，
可以使涉外法治人才参与政法人才培养基地 、 法律科学

研究基地 、 政法干部培训基地和决策咨询智库等平台 的建设 ，
积

极促使
“

高校＋学术组织 、 部委 、 地方政府
”

的联动学术论坛模

式常态化、 制度化 。
［

１
〕 支持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，

并将其在工

作学习 中产生的新思想 、 新成果回馈社会 ，
这样不仅能够让其对

当地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 ，
更能促进当地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。

此外 ，
包括地方教育部门在内 的当地政府还应为涉外法治人

才的终身发展和职业规划提供相应的帮助 。 例如各部门可以通过

组织学习研讨、 担任当地高校法学院实践教师等方式为涉外法治

人才更好地服务当地提供更多途径。 由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联

合北京市 １２ 家律师事务所组织开展的
“

西部律师研修计划
”

研

修班到 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 四届 ，
研修班制订了具有前沿性、 实

用性的培训计划 ，
帮助学员掌握前沿理念 ，

适应社会环境变革 ，

转变思维方式和提升执业能力水平 。
〔
２ 〕 举办此类研修可以提升

西部地区法律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 ，
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均衡

发展 。 未来还可以专门举办针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训项 目
， 从而

更好地强化培养过程与服务地方发展之间的联系 。

〔
１

〕 《全 国 高校甘 肃倡
“

依法 治校
”

推 动
“

丝路 ＋
”

涉 外 法 治 人才 培养 ＞ ，
载 ｈｔ

？

ｔ
ｐ
ｓ

：／／ｗｗ 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． ｃｏｎＬ ｅｎ／ｇｎ／２０２ １／０４
－

 １ ９／９４５８２４４ ． ｓｈｔｍｌ
’最 后 访 问 日 期  ：２０２２

年 ６ 月 １５ 曰 。

〔
２

〕 《 第 四 期
“

西部律师研修计 划
”

在 京 成 功举办 》 ，
载 北 京 市 司 法 局 官 网

：
ｈｔ

？

ｔｐ ：／／ｓ＾ ． ｂｅｉ
ｊ
ｉｎ
ｇ

＊

ｇ
ｏｖ ＿ ｃｎ／ｓ５／ ｓｔｄｔ／ ｓｆｅｚ

ｙ
ｗ５９／ ｌ  １ １４６７ １２＾ｉｎｄｅｘ ＊ ｈｔｍｌ

，
最 后 访 问 曰 期 ：

２０２２

年 ６ 月 １ ５ 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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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从高校幵展教育管理出发

１ ． 完善招 生 管理和培养计划

髙校在招生时应当重点加强对于涉外法治人才的宣传 ，
尤其

是向有意向攻读双学位和转专业的学生进行宣传 。 涉外法治人才

属于跨学科领域 ， 除了作为基础的法学学科以外还需要具备作为

沟通交流工具的外语能力 、 审时度势的国际政治分析能力 以及处

理具体事务时的国际贸易相关背景 ，
因此对于双学位和转专业的

同学需要重点关注 。 此外 ，
还需为这些学生制定切实有效的培养

方案 ，
以 国际化视野作为出发点和 目标 ，

尽早为其作好职业生涯

规则并提供相匹配的实习机会 。

２ ． 把握 区位优势 ， 发挥特色优势

西部高校曾一直身处经济不发达地区 ， 但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建设

等加快对外开放的举措客观上给了西部地区一次迎头赶上的机

会
，
西部髙校应立足当地特色 ， 有针对性地制定灵活的培养计划

和培养 目标 。 西北省份与中亚中东国家临近或接壤 ，
西南省份与

东南亚国家也有着紧密的经贸往来 ， 位于这些地区的高校首要任

务即在于把握 自 己独有的区位优势 ， 例如距离较近便于了解对方

国家的国 内法规现状等 。 另外 ， 行业类高校也应该树立 自 己 的特

色优势
，
比如说民族类髙校可以发挥少数民族学生会其本族语言

的优势 ， 师范类髙校可以充分挖掘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并对其进

行重点培养 。 要综合考量高校 自 身的学科特色 、 生源质量等因素

后并设定力所能及的 目标 ， 将有利于各髙校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培

养出具有综合性、 专业性等多元化的涉外法律人才 ，
并形成 自 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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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办学特色 ，
避免同一化的现象 。

ｍ

３ ． 加大 国 际化 力 度 ，
加快对外交流广度

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亲 自体

会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 。 高校法学院应当积极开展与

境外高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，
通过聘请外籍专家 、 举办学术研讨

会等方式对该外 国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进行深度和透彻的 了

解 。 此外 ，
还可以加强中外联合办学 ， 积极推进教师互派、 学生

互换、 课程互通 、 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实质性合作 。
〔
２

〕

与此同时 ， 我国法学院还应积极向外国宣传我国法学研究的最新

成果与动态 ， 加强各国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交流 ，
让畅通的交

流取代闭塞的阻碍 ，
这些都对涉外法治的人才培养大有裨益 。

（三 ） 从教师从事
一

线教学出发

１ ． 重 点培养外语 能 力

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科学
，
光靠理解是不够的 ，

必须要能够准

确 、 清晰地表达出来才能够发挥作用 。 对于涉外法治人才而言
，

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不亚于法律能力 。 但是由于语言的学习需要一

个较长的周期 ，
如果等到研究生阶段再开始接触外语的话很难在

短时间 内获得突破 ，
因此应当在本科时期就对学生进行外语与法

律的组合教学 。

一些学校针对这一问题推出 了双学位的政策 ，
可

以说是一种 良好的尝试 。 但究其重点还是要加强对于法律外语的

教学和实践 。 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会长张法连教授认

为 ： 不能简单地把法律英语看作一门课程 ， 应该从学科专业的角

〔
１ 〕 王群 、 武姣 ： 《

“
一 带 一路

”

法律 外交视 角 下 高校 涉 外 法律人才 培养机制探

究 载 《黑龙 江高教研究 ＞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。

〔
２ 〕 杜焕芳 ： 《 涉外 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的顶 层设计及实现路径 》 ，

载 《 中 国 大学教

学 》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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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正视法律英语教学 。 法律英语是系统独立、 内涵丰富 、 实践性

很强的新兴交叉学科 。 涉外法治人才的专业语言素养决不可仅寄

托在一门英语课上 ，
只有设置法律英语专业才能全面系统地培养

涉外法治人才 。
⑴

除英语外 ，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对于掌握小语种的复合型人才

需求也 日益旺盛
，
对于此类客观存在的需求不应过度鼓励

，
但也

不能视而不见 。 有观点认为开设小语种难以实现 ，
且成本较髙

，

但事实并非如此 ，

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修改培养计划 ，
明确学生

选修公共外语课时选择小语种亦可以满足学分要求
，
另一方面有

条件的高校可以通过设立法学与小语种外语的双学位培养模式满

足学生的此类需求 。 近期 ，
西南政法大学与 四川外国语大学获批

开展的
‘ ‘

西南政法大学法学 ＋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
”

联合培养双

学位项 目创新了跨校
“

法学＋小语种
”

的复合型国际化培养模式 ，

为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，

〔
２

〕 未来

其他学校也可以参考借鉴此种做法 。

２ ． 加强 实践性 、 案例 性教学

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在 《普通法》
一书中提出

“

法律的生命不

在于逻辑 ，
而在于经验

”

这一著名论断 。 对于法律的学习 ，
尤其

是英美法系 国家的法律学系 ， 学习并掌握案例是非常重要的一

环 。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能拘泥于书本中的理论知识和髙屋建瓴

式的逻辑框架 ，
尤其是学科发展史等 内容 ，

而更应聚焦于实践性

〔
１

〕
张法连 ： 《 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要 走 出

“

法律 ＋外语
”

误 区 》 ，
载 《 法 治 曰 报 》

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 １ 日
，
第 ６ 版 。

［ ２
〕西南政法大学教务处 ： 《 西南政法大 学 、 四 川 外 国 语 大 学联合打造

“
一 带 一

路
”

涉 外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新 模 式
＞ ，

载 西 南 政 法 大 学 教 务 处 官 网
：
ｈｔｔ

ｐｓ
：／／

ｊ
ｗｃ ． ｓｗｕｐｌ ． ｅｄｕ ． ｃｎ／ｘｗｄｔ／３０２８２７ ． ｈｔｍ

，
最 后访 问 日 期

：
２０２２ 年 ８月１ ６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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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环节 ， 如从具体案例出发引 出各理论知识点的内容 。 这并

不是说理论知识和发展历史不再重要 ，
而是应有所侧重。 理论只

有当其服务于实践时才能发挥作用 ，
空谈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 ，

唯有将理论联系实际 ， 使理论服务于实践才能发挥基础知识真正

的作用 。 对于在校学生而言 ，
亲身参与真实的涉外案件并不现

实
，
因此只有通过模拟法庭、 模拟仲裁等途径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

下将难以接触到的实务流程简化为普通学生也能参与的形式 。 此

类竞赛中较为知名 的有国 内举办的
“

理律杯
”

全国高校模拟法庭

竞赛和
“

贸仲杯
”

模拟商事仲裁竞赛 ，
此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的赛

事 ，
如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等 。

一线教师应积极推荐 、 鼓

励并支持对参与此类赛事有兴趣的同学踊跃参与 。

五 、 兰州大学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
一些举措

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 ，
兰州大学在学校和学院两个层级

均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， 具体可以分

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（

－

） 幵展本研贯通人才賴Ｍ

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作为近年来国 内高校本科阶段教育教

学体系改革的重大突破 ，
愈发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。 与已经运行卓

有成效的
“

硕博连读
”

制度相比 ， 本研贯通将连续培养体系 向前

倒推至本科阶段 ，
从而解决了 当前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分段式培养

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 的一些问题 ，
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

要 。 现有培养模式的割裂使学生在硕士阶段所接受的教育与本科

阶段多有重合 ，
本科四年级时仅需完成毕业设计的闲暇与后续研

究生阶段课业与科研压力的繁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，
这些因素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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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扰了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的一贯性 ，
又使其无法充分利用时间进

行实践训练
，
造成学生知识、 能力 、 素质的横向拓宽与纵向贯通

之间的割裂 。
〔

１ 〕 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而言 ，
硬性的学制分割同

样是一大痛点 。 由 于涉外法律事业更为偏 向应用性的专业特点 ，

一般情况下博士学位并非必须 ，
因此硕博连读与直博对于学生吸

引力不大 。 相反 ， 由于法学学科作为实践科学对经验的强调
，
能

否尽早步人工作岗位积累实务经验至关重要 。 因此 ， 有必要打通

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之间的壁垒
，
在避免培养环节资源内耗的前

提下优化培养模式
，
缩短培养时间 ， 从而更好地回应学生与社会

的共同期望。

兰州大学 自 ２０２ １ 年秋季学期正式实行
“

本研贯通人才培养

计划
”

，
此类计划在全国范围 内 尚属探索阶段 ， 在西部地区大规

模开展更是首创 。 兰州大学作为国家部署在西部地区的重点综合

性大学有义务也有能力探索在西部地区实施此类教育改革与创新

实践 。 该计划有机衔接本科生与研究生阶段的知识学习 、 科研训

练和能力培养 ， 将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之间的分界打破 ， 同

时创新培养模式 、 贯通培养方案 ， 使学生获得更为连贯且个性化

的培养计划 ， 为培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流

人才奠定了基础 。 该计划在人文社科领域内聚焦于国家人才紧缺

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，
显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被纳入这一领

域 。 虽然 目前法学院尚未试点参与该计划
，
但这一计划与培养涉

外法治人才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， 其他试点学院所取得的经验

定能在未来用于改进具体实施措施上 。

Ｃ Ｄ闫广芬 、 尚 宇 菲 ： 《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的核心 要义及发展路 向 》 ，
载 《 研

究 生教育研 究 ＞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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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 ，
虽然在学校层面上兰州大学 尚未将法学院纳人

“

本研

贯通人才培养计划
”

的试点学院
，
但法学院内部实施的与

“

本研

贯通
”

培养理念完全契合的培养模式已经行之有效地运行了很长

一段时间 。 当前各高校在本科四年级秋季学期伊始均会开展免试

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评选和推荐工作 ，
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

下对于一些本科阶段成绩优异 、 培养潜力 巨大的学生可以邀请其

留在本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。 对于此类学生
，
若其接受邀请愿

意留在本校读研 ， 则对其培养的模式将 由本科模式向硕士模式转

变
，
在其同班同学仍处于原本的本科四年级时 ，

此类同学事实上

已经被视为硕士研究生一年级 。 与培养工作的转变相配套 ，
首要

任务在于确定研究方向和导师 。 为更好地吸引此类优秀学生留在

本校读研 ，
可以允许学生在学院内所有具有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

的教师中 自 由选择 自 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和熟悉的导师 。 在完成

前述所有的铺垫之后 ， 具体培养方案方面最重要的措施即在于培

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和能力 ，
允许此类学生参与导师指导课、 提前

选修硕士阶段的课程 、 协助导师参与课题项 目 等方式都是对这一

问题的有益解答 。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，
即本科毕业论文

的写作环节 。 与硕博连读免去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答辩相 比
，

“

本研贯通
”

作为一种新兴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措施 ， 尚未获得

国家有关部门和法律法规的正式承认 ，
因此只能在现有框架体系

内采取灵活变通的姿态 ，
这就使得本科毕业论文在

“

本研贯通
”

培养模式中仍然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课题。 但这也并非一个难以

解决的问题
，
在确立了研究领域和方向后 ， 将本科毕业论文的选

题作为硕士毕业论文选题的基础和铺垫对于维持研究活动的连续

性和一贯性具有显著的可操作性 。 事实上 ，
大多数学校都规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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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类硕士在培养阶段内需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作为 申请学位的

前提条件 ，
而在

“

本研贯通
”

环节中可以将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

视为其在研究生阶段发表的学术论文 ， 从而做到物尽其用 。

无论是兰州大学试点的
“

本研贯通人才培养计划
”

，
还是兰

州大学法学院实施的契合
“

本研贯通
”

理念的培养模式 ， 都是在

减少培养过程中的内耗 ，
在一体化科研与实践环节以及缩短培养

时间上下了功夫 。 以法学为例 ，
目前

“

本研贯通人才培养计划
”

的基本学习年限为
“

２＋ １ ＋ ３
”

， 其中
“

２
”

为本科学习年限
，

“

１ ＋

３

”

为本研贯通学习年限 。 而法学院的培养模式为
“

４
－

１ ＋ ３
”

， 由

于更为充分地利用了本科毕业学年的时间 ，
最终使得两者在时间

成本上是一致的 。 由于是否开展此类
“

本研贯通
”

培养计划通常

是由学校层面决定的 ，
而西部地区髙校也未必对此类教改项 目 抱

有浓厚兴趣 ，
因此

，

一个潜在的障碍是学校层面无法给予足够的

政策支持 。 但实事求是地讲 ， 由学校全面开展还是由学院单独开

展的区别只在于本研衔接的过程之中 ，
而这一点亦可以通过下文

所述的其他措施予以补充 ，
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存在 。

（二 ） 创新国际法学科培养计 安排

当前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当务之急是扩大行业人数 ， 尽早实

现正规化与规模化 ， 为此有必要吸引更多学生投入这
一前景广阔

的事业中 。 兰州大学法学院相 比以往年份增加了转专业的接收人

数 ， 同时面 向全校新开办辅修法学专业班 、 辅修法学学士学位

班。 优秀的涉外法律人才不仅要精通法律 ，
更要在外语 、 商务、

管理、 人文等领域打好基础 ，
而转专业、 辅修课程的设置则为部

分已经具有此类基础的同学进人法律世界敞开了大门 。 但是需要

注意的是 ，
目前兰州大学法学院对辅修同学所开设的课程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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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空间 。 辅修专业和辅修学士学位教学计划表载明的必修课程

中包括 １２ 门专业课 ，
涵盖了过去法学学科 １ ６ 门主干课程中 的绝

大部分 ，
但唯独缺少了国际法学相关学科。 具体而言国际法与国

际私法均为选修 ，
而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法更是不知所踪 。 今

后修改教学计划时应将国际法学科与国 内法学科置于同等重要的

地位 ，
不宜偏废 〇

在国际法学科培养计划上 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也应积极开拓创

新 。 针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 ， 当前许多观点都认为应当厘

清国际法人才与国别法人才的区别 ，
此种分类一般将国际法人才

所需的专业知识界定为国际公法、 国际经济法 、 国际私法和 国际

知识产权法等 ，
而对国别法人才所需的专业知识界定为他国基本

法律 ， 如宪法 、 刑法 、 民法、 诉讼法、 证据法等 。
〔 Ｕ 事实上

，

此种分类标准基本沿用了我国部门法的传统划分标准 ， 将其照搬

到国际法领域上会存在兼容上的障碍 。 例如 国 际公法 、 国 际私

法 、 国际经济法这三个部 门法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国际法 ， 其

“

国际
”

二宇是与其他部门法的 国 内性相区分的 。 笼统地将其称

为国际法人才 ，
显然只是对国 内称呼的沿用 ，

而没有考虑到 国际

法与国别法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。 举例来看 ，
国际知识产权法一

般以 国际公约作为表现形式 ，
而 由于各国对公约在国 内法上地位

规定的不同更多地可能通过其本国法对公约进行转化适用 。 这样

一来如果按上述标准 ，

一位精通国际知识产权的优秀律师可能既

是一名 国际法人才 ，
又是一名 国别法人才 。 另外 ，

精通国际私法

的人士按上述标准将被视为国际法人才 ，
但国际私法通过准据法

［
１

〕 参见杨雅妮 ： 《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法学教 育 的 变革 》 ，
载 《 新 文科教 育研 究 》

２０２ １ 年 第 ２ 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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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引最终指向的是外国的实体法律 ， 那么如果其对外国 的法律

一窍不通
，
仅对国际私法了如指掌又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多大程

度的作用呢？ 因此
，
该种分类并不科学且无必要 。 不如仅通过法

律的公私法属性对其进行划分 ， 将 国 际公法 、 狭义国 际经济法

（ 即国际经济管制法 ）
以及各国 国 内法中的公法性质的部门法等

划分为公法类
，
将国际私法 、 国际商法 、 各国 国 内法中 的私法性

质的部门法等划分为私法类 ，
此种划分与各部门法 自身调整关系

的性质更加密切 ， 同时也更加直观与科学 。 与我国法律体系相似

的 日本较早地采纳 了此种分类标准 ， 其多数教科书都将国际私

法、 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法涵盖在一本书 内 ，
例如泽木敬郎教

授与道垣内正人教授合著的 《 国际私法入门 》 以及松冈博教授编

写的 《国际关系私法入门 》 等 。 我国正在进行的 国家统一法律职

业资格制度改革也遵循了这一精神 ，
通过将客观题试题按公法类

与私法类进行区分 ，
国际 （公 ） 法试题被置于上午进行的考试 ，

而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被置于下午进行的考试中 。 未来在涉外

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可采纳此种分类方式。

目前
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组在满足现有培养计划要

求的前提下积极采取行动以适应上文关于
“

公法私法二分
”

的学

科划分方式。 诚然
，
此种划分方式非常粗糙 ， 在科学性上也受到

过质疑
，

〔
１

〕 但对于更为偏重实践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目标而言 ，

将相关概念尽可能地简化非但不会迷失 目标 ， 反而会让 目标所在

之方向更为清晰明确 。 著名 国际法学家黄进教授在谈到 １ ９９７ 年

学科专业调整取消 了 国际法本科专业 ，
并将 国 际公法、 国 际私

［
１

〕参见朱炎 生 ： 《 私 法和公 法 ：
二分 法 的 坚 强 与 脆 弱一关 于 〈 公法 与 私 法 〉

的 两个支 点 》 ，
载 《厦 门 大 学 法律评论 》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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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、 国际经济法三个法学二级学科归并为一个国际法二级学科这

一历史问题时 ， 将其评价为耽误 了 我 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２０

年。 教育部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 的
“

关于将国际法学列

为一级学科 ， 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建议
”

时也提到支持有条

件的高校 自 主设立国际公法、 国际私法 、 国际经济法二级学科 ，

支持学位授权 自 主审核的高校探索设置相关一级学科 。
〔
２

〕 这些

都表明了我国主流国际法学界已认识到了现有学科划分与培养计

划暴露出 的问题 ， 正积极寻找改进措施 ，
无奈由于既往积存的惯

性使得无法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，
只能在各

学校 、 学院体系 内灵活探索 。

为此
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在教学模式和课程设计上突出的创新

在于强化各 自分类体系 内相关学科的重要地位 。 以传统理论上属

于
“

私法系
”

的国际私法专业为例 ，
国际私法作为调整涉外民商

事法律关系的部门法 ， 其与国 内 民法、 国际经济法学科中的国际

商法部门等私法性质的部门法的关系是不能被割裂的 。 当前西部

地区许多高校对于国际私法学科的教学要么采用就国际私法论国

际私法的
“

孤立式
”

，
要么采用将国际公法、 国际私法 、 国际经

济法三个性格迥异的部门法堆砌形成的
“

三明治式
”

，
从某种意

义上说这也是上一次专业调整所导致的负面效果 。 国际法相关学

科由于其调整对象往往在宽度和广度上大于纯粹的 国 内法学科 ，

〔
１

〕黄进 ：＜ 中 国 法 学会 副会长 、 中 国 国 际法 学会会长 、 中 国玫 法大 学教授黄进

在对外经贸 大 学 涉外法治研究 院成 立大会上 的发言一国 际法 学科专业是 涉外法 治人

才培养的平 台 》 ， 载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法 学 院 官 网 ： ｈｔｔｐ ： ／／ｌａｗ ． ｕｉｂｅ ． ｅｄｉＬ ｃｎ／ｚｔ／ ｉｎｄ－

ｆａ ｔｋｃ
ｊ
／４４３ｅ４ｄ９５５ｂ３６４ｃｆｌ ８ｅｂ９ｂｆ４ｄ０２ｂｅ２７９３ ． ｂ ｔｍ

，
最后访 问 曰 期

：
２０２２

年 ８ 月１ ５曰 。

（
２ 〕 教育部 ： 《对十三届全国人 大 四 次会议第 ８３４２ 号建议 的答复 ＞ ，

载教 育部 官

网
：

ｈｔｔ
ｐ ：／／ｗｗｗ． ｍｏｅ ．

ｇｏｖ ． ｃｎ／
ｊｙｂ  

ｘｘ
ｇｋ／ｘｘｇｋ ＿

 ｊｙｔａ／
ｊ ｙｔａ



聊尹８〇８｛／２０２ １０９／ １２０２ １０９０７ 一

５６００８５ ． ｈｔｍｌ
，
最后访 问 日 期 ：
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。



柴裕红 瞿子超 ； 新文科背 ＪＩ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９ １

因此开展跨学科组的教学与经验研讨是必不可少的 。 以 国际私法

学科为例 ， 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 中 国际商法、 国 内 民法与 比

较民法的教学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，
即使出于学分制度等原因无法

体现在培养计划中 ，
导师也应通过导师指导课等途径进行针对性

的指导和培养 。 有时在某
一特定学科内部也存在对某些重要组成

部分的有意忽视 ，
这一点也值得重点注意 。 例如在国际私法课程

中 ， 部分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将国际私法狭隘 、 机械地等同于冲突

法
，
而对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 国际民事诉讼法草草略过 ， 此举在

否认国际民事诉讼法独立地位和重要价值的 同时也对学生知识体

系的完整性造成了冲击 。

此外 ，
在开展教学环节中

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还将一系列具有

相同 目 的或功能的法律部 门或环节进行系统化与体系化的讲授 ，

例如在处理国际 民商事纠纷解决这一问题上 ，
由 于国际 民事诉

讼 、 国际商事仲裁 、 国际调解等途径和手段都是化解纠纷的重要

方式
，
因此可以在同一课堂上进行专门教学 。 此类明确将纠纷解

决作为 目标的课堂更具有实践意义 ， 清华大学法学院国际仲裁与

争端解决项 目 （
ＩＡＤＳ

）
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而设立 ，

兰州大学法

学院虽然 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其在各方面均与 国 内
一流法学院有一

定的差距
，
但在从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学习并转化经验这一点上

也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。

在面对如何提升学生法律英语能力这一问题时 ，
兰州大学法

学院的举措为在计算授课教师的工作量时 ，
纯外语课程和双语课

程的课时量相应乘以一定系数 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 ，

一方面西部高

校具有开设此类外语课程能力 的教师数量相对缺乏 ，
另一方面对

于一些在职业规划方面无意于从事涉外业务的学生来说使用英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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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课收效不大 。 因此如何在教与学两者间寻找平衡点还需各校从

自身实践经验中总结得出 。

（彐 ） 挖掘区位优势的独特价值

如前文所述 ，
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倡议是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

略开展二十年后又一次面临的历史性机遇 ， 是当下西部地区最大

的区位优势 ，
必须抓住 。 兰州大学在学校与法学院两级分别采取

了相应措施以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区位优势的独特价值 ， 为培养涉

外法治人才铺平了道路 。

在学校层面上 ，
兰州大学于 ２０ １７ 年将原

“

兰州大学丝绸之

路经济带研究 中 心
”

拓展为
“

兰州 大学
‘
一带一路

’

研究 中

心
”

， 并与作为教育部国别与 区域研究中心 的兰州大学中亚研究

所 、 印度研究中心 、 阿富汗研究中心 、 格鲁吉亚研究中心和意大

利研究中心等协作开展研究 ，
聚焦我国西部地区和

“

丝绸之路经

济带
”

沿线地区的政治 、 经济 、 外交、 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。 作

为国 内具有影响力 的
“
一带一路

”

专项智库 ，
兰州大学

“
一带一

路
”

研究中心立足西部 ， 将研究对象选定为在地理上临近我国西

部边境
，
并且过去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 中亚 、 南亚诸国

，
在与东

部地区高校的竞争中另辟蹊径 ， 摸索出 了
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智

库发展之路 。 在实际运行中
，
校级机构由于处于较高的层级与平

台 ，
研究领域大多涉及国际关系 、 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 、 国际投

资风险防控等领域 ， 属于国际公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。 例

如于去年年末发布的多份 《
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投资机遇和风险管控系

列报告》 ， 致力于后疫情时代为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沿线国家和地区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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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交流
“

把脉问诊
”

， 提供智力支撑 。
［

１
〕 此类机构对于培养国

际法髙端学术人才 ， 为今后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倡议向纵深发展提供了

专业的涉外法治人才保障 。

与此同时 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同样凭借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关

键节点的独特区位优势 ， 成立了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法律研究与服务中

心
， 为推动服务
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法律建设提供了支持 。 学院层面设

立的科研机构因更加贴近学生群体 ，
因此在研究内容和参与广泛

性上不能飘在半空 ，
而是要扎进基层

，
开展一线教学活动 。 自成

立以来 ，
该中心承办或参与承办了第六届

“

中 国仲裁周
”

兰州大

学专场 、 第七届 中国仲裁周西部论坛以及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商事法律

（黄河 ） 论坛等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学术活动 ， 为全院师生 了解并

掌握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国际商事纠纷预防与解决发挥了重要作

用 。 在参与活动筹办工作并担任志愿者的学生中凭此契机对国际

法学科产生浓厚兴趣 ，
并最终前往 国 内

一流法学院攻读博士学

位 ， 或进人开展涉外业务的律师事务所的例子并不鲜见。 除举办

大型学术活动外 ， 中心还在全校范 围 内开展了
一

系列
“
一带一

路
”

沿线 国家国别法律系列讲座 ， 覆盖 了马来西亚、 越南 、 缅

甸 、 印度等国与投资和企业制度等相关的法律制度 ，
为学生把握

并利用西部地区特殊区位优势创造了条件 。 这一部分将重点放在

下文开展国际交流部分讨论 。

西部 １ ２ 省 （ 自 治区 、 直辖市 ） 中有半数拥有国境线 ，
还有

一些省份虽未直接与邻国接壤 ， 但距离同样很近 。 对于西部地区

高校来说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 国际法学研究宛如一片红海 ， 仍然

〔
１ 〕商务部 ： 《 兰 州 大 学对 外发布 〈

“
一 带 一路

”

投 资机遇 和 风 险管 控 系 列 报

告 〉 》 ， 载 商 务 部 官 网 ：
ｈｔｔ

ｐ ：／／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． ｍｏｆｃｏｍ 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ａｉｔｉｃ ｌｅ／ｙｄｙ

ｌ／
ｙ
ａｏｗｅｎ／

ｇ
ｎ
ｙｗ／２０２１ １ １／ １２３７７４ ． ｈｔｍｌ

，
最后访 问 日 期

：
２０２２ 年 ８月１ ５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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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有可为 。 西南政法大学设立的 中国一东盟法律研究中心 即为一

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， 西部地区其他高校同样应发掘当地历史文化

与对外交往中积累的宝贵财富 ，
形成 自 身竞争优势 ，

并将其与涉

外法治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。

（四 ） 幵展多元化国内外交流与实践教学

兰州大学在积极推进国 内外交流与开展实践教学方面也进行

了一些积极的尝试 。 其中 国际交流因开展时间较长 ，
经验也因此

相对丰富 。 而国 内交流与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 ，
采取的一些措施

虽有一定的进展
， 但成效尚未显著体现 ， 仍需进一步观察 。

在国际交流方面 ，
兰州大学为贯彻落实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

地建设方案 ，
通过开展

‘ ‘

鲲鹏计划
”

， 允许在校学生辅修
“

全球

参与和发展共享
”

专业 。 为在校内推广这一计划 ， 学校多次邀请

了在国际组织工作过的 中 国外交官向学生讲述 自 己 的亲身经历 ，

并通过支持学生参与国际组织实习的方式 ， 努力将其培养为专业

复合型的涉外法治人才 ，
从实质上提高中 国在国际组织中 的话语

权和影响力 。

兰州大学法学院在过去几年中通过举办
“
一带一路

”

国别法

律系列讲座 ，
邀请马来西亚、 缅甸 、 越南 、 菲律宾 、 印度尼西亚

和印度等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沿线国家的国际法律实务专家 ， 向学生介

绍当地的政治 、 经济与文化基本情况及法律制度 ， 并就中 国企业

出海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等问题在实务与操作层面给予了指导 。

同时 ，
与境外法律实务专家开展共同研究形成研究成果 《 中国企

业涉外法律风险防控专题研究 》
一书 ， 针对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投

资 、 并购 、 电子商务 、 纠纷解决等问题 ，
利用实践中 的经验

，
为

中 国企业规避投资风险提供前沿的政策与法律指引 ，
真正做到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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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。 除讲座外 ， 法学

院还积极促成学院学生与外国专家之间单独进行学术交流和实务

工作经验分享 ， 通过举办讲座、 教学 、 实习 、 共同研究等学术活

动 ，
全方位地提升学生对于外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了解和认识 。 在

达成相关合作后 ，
法学院推荐学院内优秀学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与

由 马来西亚知名律师事务所组织的线上实习活动 ，
让学生切身参

与国际案件的处理工作 ， 提前感受国际律师职业的魅力 ， 为推动

其致力于成为涉外法治人才奠定了基础 。 目前 ， 该计划的第二批

次也已进人筹备阶段 ， 在 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预计将吸纳柬埔

寨 、 缅甸等国的法律专家从而进
一步拓宽计划覆盖的广度 ， 并开

展更为深人、 系统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从而挖掘计划的深度 。

在促进国 内交流与实践领域 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从校内校外两

条路径出发 ，
根据对象的不同 ，

开展共同但有区别的涉外法治人

才培养 。

在校外路径上 ，
主要针对的是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执业律师

群体 。 近年来兰州大学法学院成立了法学教育与实训管理中心 ，

作为产教结合 、 资源整合 、 合作互利的生动实践 ，
该中心利用平

台优势向社会和当地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专项教育宣传 。 作为实

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目标的重要一环 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联合甘肃

省律师协会共同面向律师和企业举办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专题讲

座
，
为省内律师和企业开展涉

“
一带一路

”

沿线 国家的国际法律

业务 ，
拓宽职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知识技能保障 。

在校内路径上 ，
法学院积极与法院和律师事务所等开展活

动 ，
为学生参与实 习工作提供便利 。 西部地区涉外案件相对较

少
，
少数案件也都聚集于较高等级的人民法皖 ，

因此若仍聚焦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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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学生在基层法院实习 ，
这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将事倍功

半 。 唯
一的对策是将学生推荐至涉外案件相对较多的法皖开展实

习
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为实现之一 目标即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、

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等高层级的人民法院合作 ， 通过派送

实习生的方式为优秀学生参与涉外法律工作创造条件 。 未来还有

可能将此计划拓展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 。 国际商事

法庭作为专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审判机构
，
在专业性上是国 内

翘楚 ，
允许学生参与其中将对于提升其专业素养 、 树立职业发展

目标大有帮助 。 在法院系统外 ，
涉外律师应当是涉外法治人才培

养工作的重点 ，
对于高校而言 ，

培养涉外律师相 比培养其他涉外

法治人才也确为是更加现实和合理的考虑 。 涉外律师离不开案

源
，
而西部地区案源匮乏已然成为现实的困境 ，

因此高校向东部

沿海地区扩展实习基地 ，
这对于强化包括涉外律师在内的涉外法

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价值 。 兰州大学法学皖以往届毕业生为抓

手
，
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、 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长三角地区

成立了兰州大学苏州校友会法律分会 ， 并与当地多家知名律师事

务所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， 聘请往届优秀毕业生担任校外实务导

师 ，
为参加实习工作的在校师生提供便利 。 西部地区其他高校同

样应从宝贵的校友资源中发掘优势 ，
利用好从事涉外法律事业或

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法律事业的校友群体 ，
做好毕业生与在校

生之间的
“

传 、 帮 、 带
”

， 增强实践教学 ，
开拓学生眼界 ， 为涉

外法治人才培养凝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。

（五 ） 积极参与国际法相关竞赛活动

兰州大学法学院对这一问题有着深人的思考 ， 并且已然取得

了显著的进步 。 毫不夸张地说 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是近两年来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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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法相关竞赛数量最多 、 成绩最突出 的西部髙校之一 。 在近一

年时间 内
，
兰州大学法学院参与国际法相关竞赛活动的成绩相 比

过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，
取得的成果包括法学院学生参与首

届 中国法律外交翻译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、 三等奖各一名 （

一等奖

空缺 ） 并且兰州大学法学院也获得大赛组织奖 ；
在第十八届

“

理

律杯
”

全国髙校模拟法庭竞赛中挺进全国八强 ， 创造了参赛以来

的最好成绩 ； 在第 １ ８ 届 ＣＡＳＣ 杯曼弗雷德 ． 拉克斯国际空间法模

拟法庭竞赛中获得中国赛区三等奖 （ 为获奖名单中唯
一一所西部

地区髙校 ） ；
在 ２０２２ 国际刑事法院中文模拟法庭竞赛中获得中 国

赛区三等奖 （ 为获奖名单中仅有的三所西部地区高校之一 ） ；
以

及在 ２０２２ 年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中获得本年度最佳表现

奖 。 兰州大学法学院在国际法相关竞赛上取得的成果对于吸引西

部地区其他高校积极参与此类赛事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果 。 学

科竞赛是一项髙投入 、 髙产出 的事业 ，

一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将

获得出乎意料的优异结果 。 西部地区高校 由于存在专业基础较

弱
， 培训资源缺乏等现实困境 ，

这就更加意味着西部地区高校应

团结协作 、 共同奋斗 ，
例如通过组建跨校联队 ，

通过线上教学的

方式共享优质培训资源等途径 ，
进一步消除西部高校参与此类赛

事的障碍 ，
为东西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。

对相关赛事的重视更需要观念上的不断革新。 不久前加人兰

州大学法学院的朱文奇教授作为 国 内最先关注杰赛普国际法模拟

法庭辩论赛并将其引入中国的学者 ，
不仅承担了选拔并训练兰州

大学法学院代表队的职责 ，
更是为兰州大学法学院积极参与 国际

竞赛这一转变引来了变革的活水。 法学是一门实践科学
，
无论是

国 内法治人才还是涉外法治人才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，
只有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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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将理论学习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涉外法治

人才 。 在朱文奇教授的带动下 ， 法学院学生参与竞赛的面貌焕然

一新 。 朱文奇教授也不辞辛劳 ， 亲 自 向学生进行相关竞赛的宣

讲 ，
组织开展参赛选手的选拔 ， 并对参赛队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训

练 。
２０２ １ 年兰州大学法学院第一次参与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 ，

抱憾未能进人复赛 。 在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并加强训练后 ，
兰州大

学法学院代表队在 ２０２２ 年的杰赛普 比赛中获得最佳表现奖 ，
获

得这一含金量极髙的荣誉是对所有参赛队员近半年来认真付出 的

最好回报 。 朱文奇教授指出 ， 兴趣是驱使学生参与大赛、 积极应

战的第一要素 。 以赛代学 、 以赛代练的培养模式对于涉外法治人

才培养来说同样非常契合 。 杰赛普 比赛被誉为
“

法科生的奥林匹

克竞赛
”

， 是世界上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 国际法律学生模拟法庭

竞赛 ，
也是现阶段我国影响力最大 、 参赛队伍最多的 国际法竞赛

之一
， 自 ２００３ 年首次落地中 国至今即将迎来 ２０ 岁生 日 。 兰州大

学作为扎根祖国西北边的
一所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， 加入杰赛

普大家庭将进一步提升兰州大学法学院的声誉和学术影响力 ，
同

时也为西部地区高校就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这一课题向其他兄弟院

校交流学习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。


